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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抢眼

本报1月15日讯 (记者
樊伟宏 ) 淄博将严格新购机
动 车 准 入 及 二 手 车 转 入 标
准，对未达到全省执行的国
家阶段性机动车排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新购机动车，公
安部门不予办理机动车注册
登记。

二手机动车未取得环保
检验标志上路行驶的、行驶
的机动车排放黑烟等明显可
视 排 气 污 染 物 等 违 法 行 为
的，公安、交通、环保等行政
主管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
依 据 相 关 规 定 进 行 严 格 查
处。

同时，各区县政府、有关
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机动
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中，若
有不按规定制定和实行黄标
车淘汰补贴制度的；不按规
定查处进入禁行区域和道路
的黄标车的；不按规定查处
生产、销售不符合规定标准
的车用燃油等违法行为的；
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行为。将由其上级
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
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手车不达标

不可注册登记

“国家第五阶段标准”，是
指由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
委于2013年12月18日发布。测
算，与第四阶段标准相比较，国
五标准实施后将大幅减少车辆
污染物排放量，新车氮氧化物
和颗粒物的排放可分别减少
25%和80%，在用车的排放整体
上可减少10%至15%，对改善空
气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市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大力推行清洁燃料

淘淘汰汰黄黄标标车车 提提倡倡错错峰峰上上下下班班
15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淄博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规定的通知，对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出重

拳整治生产、销售不合格车用燃料等违法行为。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该通知自2014年2月
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本报记者 樊伟宏

机动车排气污染是造成环
境污染的主要流动污染源，作
为大气污染监测的重要组成部
分，虽然国家制定了环境质量
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物
控制标准等相关要求。然而不
少城市却因为重视不够，没有
切实有效的监督、管理和治理
措施，导致机动车尾气污染逐
年加重。

为加强监管，通知要求，各
区县政府应当将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环
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综合考核
评价体系，制定和实施高污染
机动车淘汰、限制通行以及车
用燃油升级等政策措施，控制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总量。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

统一监督管理。经济和信息化、
公安、财政、交通运输、质量技
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机动车排气
污染防治的有关工作。

同时，各区县政府还应当
制定政策措施，鼓励机动车排
气 污 染 防 治 新 技 术 的 开 发 应
用，组织推广新能源汽车并规
划建设相应的充电、加气等配
套设施和柴油车车用尿素供应
体系。公共交通、环境卫生等行
业和政府机关应当率先使用新
能源汽车。

各区县政府应当优化城市
功能和路网布局，推广智能交
通管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事
业，加强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
建设，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
实施错峰上下班等具体措施。

随着市民对大气污染的广泛
关注，“黄标车”也成为今年的热
门词汇，而彻底淘汰“黄标车”也
已成为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的
关键问题之一。目前，淘汰黄标车
已成为一项通行做法，一方面要
杜绝新增“黄标车”，另一方面也
要在最快时限内加快“黄标车”淘
汰步伐。

通知要求，淄博实行黄色
环保检验标志机动车(以下简称
黄标车 )淘汰补贴制度，具体政
策按照《淄博市黄标车提前淘
汰补贴工作方案》执行。《方案》
规定，补贴政策根据淘汰黄标
车车型和使用年限，分4个时段给
予差别化补贴：第一时段为2013

年10月1日—12月31日，第二时段
为2014年1月1日—6月30日，第三
时段为2014年7月1日—12月31日，
第四时段为2015年1月1日—12月

31日。以第二时段补贴标准为基
准，分别按照补贴标准的110%、
100%、90%、80%的不同额度，给
予差别化补贴。2015年年底之后
淘汰的，将不再补贴，这也意味
着黄标车越早淘汰，获得的补贴
也越高。

同时，全市也将对黄标车实
行限制通行制度。淄博城市建成
区，已于2013年12月1日起全面实
施黄标车禁行措施，而其他限制
通行的区域也将另行规定并向社
会公布。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加
强对黄标车禁行区域和道路的管
控，依法查验机动车环保检验标
志，及时查处黄标车进入禁行区
域和道路的违法行为，并加强对
营运机动车的监督管理，支持引
导黄标车进行更新改造，按规定
对达到营运期限的黄标车及时办
理退出手续。

通知要求，将鼓励推进
清洁能源机动车的开发、生
产、销售和使用，率先在公交
车、出租车等营运行业推行使
用清洁燃料。将确保中心城区
公交车清洁燃料改造率达到
100%、出租车达到95%，其他区
县公交车和出租车清洁燃料
改造率达到85%以上。

不只如此，在生产、销售
的车用燃油方面，也有了“硬
杠杠”，要求自2014年1月1日
起，车用汽油达到国家第四
阶段标准；自2015年1月1日
起，车用柴油达到国家第四
阶段标准；自2018年1月1日
起，车用汽油、柴油达到国家
第五阶段标准。

同时，经信部门负责督
促炼油企业抓好生产设备升
级改造，协调有关部门搞好
车用油品市场日常监督工

作，协调做好车用燃油调整
升级和市场供应工作。车用
燃油的生产、销售企业应当
做好车用燃油生产工艺和生
产、销售设施、设备的调整升
级，保证车用燃油质量。。

质监、工商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油品质量抽查监管制
度，加强对车用燃油质量的
监督管理，及时查处生产、销
售不合格车用燃料等违法行
为。环保部门应当会同公安、
交通运输等部门加强对机动
车排气污染防治情况的监督
检查，建立机动车排气污染
防治监督管理信息系统，推
广使用机动车排气遥测装
置，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机动
车排气污染防治情况；全面
实施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制
度，开展机动车抽检及机动
车排污申报工作。

政府机关率先用新能源车

逐步禁“黄” 早退市补贴多

中心城区公交车全“喝”清洁燃料

汽车尾气排放如何治理已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8日早晨，在张店西五路与中润大道路口附近，大雾致使
路上能见度不足50米。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相关链接

黄标车

“黄标车”，是指在淄博市
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经环保
检验取得黄色环保检验标志，
低于国家第一阶段机动车排放
标准的汽油车和低于国家第三
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柴油
车，三轮汽车、摩托车、低速货
车不在此列。另外，按照省政府
规定在2015年12月31日前全部
淘汰的各级财政供养单位的黄
标车，强制报废日期在2015年
12月31日前的黄标车，已享受
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
黄标车，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
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
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黄
标车，因自然原因、交通事故等
导致直接报废的黄标车，提前
淘汰均不享受补贴政策。

国家第四阶段标准

“国家第四阶段标准”，是
指国家第四阶段机动车污染物
排放标准，汽车排放污染物主
要有HC(碳氢化合物)、NOx(氮
氧合物)、CO(一氧化碳)、PM(微
粒)等，通过更好的催化转化器
的活性层、二次空气喷射以及
带有冷却装置的排气再循环系
统等技术的应用，控制和减少
汽车排放污染物到规定数值以
下的标准。

国家第五阶段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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